
 

 

附表 2        中高齡者職務再設計個案資料表 

 

案件編號： 

個 案 姓 名 王大明 性 別 ■男      □女 

出 生 日 期 ○年 ○月 ○日 
國民身分證

統 一 編 號 
XXXXXXXXXX 

服 務 單 位 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 職 稱 會計 

聯 絡 方 式 
電話：02-XXXXXXXX 傳 真 號 碼 02-XXXXXXXX 

行動：09XXXXXXXX 電 子 郵 件  

個案區分資料 

( 可 複 選 ) 

主要身分：■中高齡者 □高齡者  

其他身分： 

□獨力負擔家計者 □原住民 

□身心障礙者（障別：                 ，等級：            ） 

□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 ■中低收入戶  

□外籍配偶 □大陸地區配偶 □特殊境遇婦女 

□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，重返職場之婦女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 育 程 度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職■大學（專）□研究所 □其他           

實際工作地點 同公司地址 

個案特色及主要

工 作 內 容 

請簡要敘明工作內容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期待經由職務再

設計能夠減緩工

作障礙或提升工

作效能之補助項

目 說 明 

請簡要敘明，也可條列式敘明 

Ex. 

1.24吋螢幕，以紓緩眼力問題。 

2.人體工學椅，以減輕久座造成之腰痠背痛情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其 他 說 明 

 

如有其他補充說明，可於本欄填寫。 

 

 

 

 

 

範例 

請用印信（公司大

小章） 



  

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（請擇一勾選） 

■為配合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作業，本人同意下列相關事項： 

一、本人同意公立就業服務機構(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，以下簡稱就服機構)

及就服機構委外專案單位（       ，以下簡稱專案單

位）因辦理職務再設計補助作業，而獲取本人的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職業、聯絡方式(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 

電子郵件或工作地址)、教育、薪資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個人

的資料。 

二、本人同意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

規定下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的個人資料。 

三、本人同意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以本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本人的

身分、與本人進行聯絡、查核本人同一年度是否已領取政府機關其

他職務再設計相同性質的補助，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的使

用方式。 

四、本人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本人的個人資料向就服機構及專案單

位（一）請求查詢或閱覽、（二）製給複製本、（三）請求補充或更

正、（四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或（五）請求刪除。但因（一）

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

益、（二）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、（三）妨害就服機構或第三

人之重大利益，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得拒絕之。 

五、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針對本人的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自本人申請職

務再設計補助開始，至就服機構完成補助業務（含上傳相關管理資

訊系統、後續查核、統計執行補助成果等事宜）止。 

六、本人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的要求，且同

意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留存此同意書，以供日後取出查驗。 

□本人不同意前述相關事項。 

立同意書人簽章 :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個案親自簽名或蓋章)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※ 權益告知： 

如您不同意、未勾選或未繳回本同意書，就服機構及專案單位將不會使

用您的個人資料，但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，如您

不提供個人資料，就服機構必須明確告知下列事項對您權益的影響： 

一、就服機構無法於相關系統中，查詢您是否確屬申請單位之在職勞

工、同一年度是否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職務再設計相同性質的補助。 

二、就服機構無法於評估補助項目及金額時，據以判定您是否屬優先補

助對象。 

 

 

請用印信（公司大

小章） 


